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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

关于对昆明机场高速路（盘龙段）景观提升及附属设施建设工程（一期）项目施工图设计（代可研）的批复
昆明市盘龙区农林局：

    你单位报来《关于给予昆明机场高速路（盘龙段）景观提升及附属设施建设工程（一期）立项的申请》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昆明机场高速路（盘龙段）景观提升及附属设施建设工程（一期）。
二、项目地点及建设内容
对昆明机场高速路（盘龙段）冻害桉树改造并实施景观提升，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景观提升工程，实施面积约614亩。其中：
1、重要景观节点提升工程，实施面积约477亩，由区园林绿化局负责实施；
2、一般改造提升工程，实施面积约137亩，由区农林局负责实施。
（二）附属设施建设工程，主要为抽水站、输水管、水池等灌溉设施，由区水务局负责实施。
三、总投资估算
总投资约7075万元。其中：重要景观节点提升工程约6201万元，一般改造提升工程约274万元，附属设施建设工程约600万元。
四、其他
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相关法规，完善相关手续；相关手续完善后方可开工建设；项目建设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实行法人责任制、招投标制、监理责任制等，加强工程建设管理，严格控制投资规模，提高投资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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